
       國立嘉義大學遴選實習學校及推介實習學生作業要點 
94年 4月 21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訂定 

96年 4月 11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月 16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98年 7月 28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105年 6月 29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107年 8月 6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適宜之實習學校，並輔導及推介實習學生，提升師資培育
效果，特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及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
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育實習機構應符合教育部及本校教育實習辦法所規定條件，並經各該主管機關選定後，公告於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實習學生應從公告名單選擇教育實習機構。 

三、本校實習學生以遴選位於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經主管機關公告為適合教育實習
之機構進行教育實習為原則。 

四、本校實習學生若因特殊因素無法於前述四縣市進行教育實習，須具有下列事由之一並出具書面

證明： 

（一）欲回戶籍所在地教育機構實習者。 

（二）父母年邁（七十歲以上）或因重病需人照顧者。 

（三）配偶不在同縣市生活或子女年幼、體弱需要照顧者。 

（四）前述四縣市無進行教育實習類科之教育實習機構或班級者。 

（五）其他具有正當事由者。 

申請者應提出申請書及相關證明，經本校核可後始可遴選位於雲嘉南四縣 市以外之教育

實習機構實習。 

五、實習學生與教育實習機構主管(校、園長)不得具有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關係。教

育實習機構亦不可指派與實習學生具有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關係之教師，擔任
實習輔導教師。 

六、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每年十月間，辦理預選教育實習機構說明會，並發給相關資料及「教育實習
機構同意書」。實習學生參加講習會後，攜帶個人履歷等相關資料，前往符合前述規定要件之
教育實習機構洽請同意，並簽定「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每一實習學生限與一所教育實習機
構簽定「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七、各實習學生預定於二月實習者，應於前一年十一月將簽妥之「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交師資培
育中心；預定於八月實習者，應於該年二月將簽妥之「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交師資培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審查實習學生繳回之相關資料，要求實習學生遴選符合規定條件之教育實
習機構。 

八、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五、六月將欲實習之實習學生依實習類科及教育實習機構之所在地分組，

並協調相關之師資培育單位推薦實習指導教師後，辦理分組座談。 

九、本校於五至七月間辦理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事宜，並將實習學生名冊行文推介至各教育
實習機構。 

十、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後，實習學生非因重大事故，不得變更、撤銷。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